

罗山县教育体育局文件

罗教体字〔2025〕53号  　  　      签 发 人：余 刚

办理结果：B

对县政协第十一届四次会议
第1104115号提案的答复

潘再奎委员：
[bookmark: _GoBack]您提出的关于“建设游泳场馆的建议”的提案已收悉。县政府对您所提出的意见高度重视，经县教体局认真研究和办理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我局赞同游泳技能普及的重要性，正如您在提案中指出的，溺水事故仍时有发生，亟需通过系统性措施从根本上降低风险。然而，结合我县教育资源和实际条件，全面实施这些建议仍面临一定挑战。以下我们将结合前期工作基础、现实困难和推进计划，逐一说明。
一、关于新建改扩建游泳场馆的可行性分析
目前全县仅县体育馆一处露天游泳馆（夏季开放），设施陈旧，无法满足需求。但新建或改扩建场馆面临以下客观限制。按国家室内恒温游泳池标准，需长50米、宽21米（含8泳道）的场地，且须配套更衣室、沐浴室等设施，后期维护成本高昂（年均约20万-30万元/座）。城镇学校缺乏场地，乡镇学校虽有场地，但人员分散易造成资源浪费。
二、分阶段推进计划
现有场馆改造（2025—2026年）：启动县体育馆游泳馆安全评估（2025年内），优先修复基础设施（防护栏、水循环系统）。
新建场馆替代方案：新建校园建设专用泳池（第一实验小学北校区室内游泳馆），转为推动资源共享。鼓励乡镇学校与社区共建多功能运动场（预留泳池空间）。
三、配套课程实施的关联说明
学校游泳课程开设直接依赖场馆条件。当前利用县体育馆试点“游泳进校园”，但因场地容量限制无法推广。待场馆条件改善后，方可系统推进课程实施（如理论课先行、师资培训等）。
场馆建设需循序渐进，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，优先改造县城现有泳池，为规划新建校园建设专门游泳场馆，通过规划预留和资源共享为未来游泳场馆的建设创造条件。
最后，衷心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注和关心，真诚希望一如既往地支持罗山教育事业发展。
特此答复。


罗山县教育体育局
2025年8月29日










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县教育体育局  2178090
联系人：王道稳
抄送：县政府督查室（3份），委员所在乡镇（街道）（1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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